附件1：

[image: ]

浙江大学本科生境外寒假交流项目申请书




申  报  单  位：_________________
项目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制
 年  月  日

	项目
名称
	中文名称

	项目
执行
时间
	X年X月X日 至 
X年X月X日
	总时长
	X天（包含路程）

	境外
合作
单位
	中文名称
	所在地
	港澳台地区
XX国家（XX大洲）

	拟派
本科生
	XX人

	申请
校拨
经费
	XX万元
（仅限资助本科生）
	院系
配套
经费
	XX万元（如无填0）

	项目
负责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邮箱
	

	经办人姓名
	
	职务
	

	电话
	
	邮箱
	

	项目
情况
	请详细说明项目背景、合作单位情况、以往合作基础、本期项目主题与形式、预期目标成效、本期申请经费的必要性（往年受各类资助情况，如有）。不少于800字。
可另附页

	项目
日程
安排
	请按格式书写。可另附页。
XX年X月X日：离开中国（内地/大陆）
XX年X月X日：具体活动内容
XX年X月X日：具体活动内容
……
XX年X月X日：抵达中国（内地/大陆）

	承诺书
本单位承诺：
1. 承担派出学生管理的主体责任，指定专职教职工全权负责有关工作，加强项目全过程监管。
2. 全面评估交流单位资质，把关项目内容，核实往期执行情况（如有），了解交流国家/地区的整体形势，评估敏感专业前往有关国家/地区高校的风险，明确风险可控。
3. 不交由第三方机构策划、组织和实施项目。
4. 与交流单位签署协议或提供交流单位的官方邀请函，确保邀请函真实有效，受邀内容和交流时长等与学生签证/签注类型要求相符。
5. 落实学生交流项目的安全保障工作。交流前，制定应急安全预案和联系机制，细化突发事件处置流程。交流时，加强对学生的关心关爱，落实紧急联系人，做到平安留学；交流后，及时对学生进行回访谈话，确保项目实施效果。
6. 要求学生根据项目时间按期往返，项目时间以交流单位出具的官方邀请函为准。参加亚洲国家/地区项目的不得早于项目开始日期前1日离开我国国境、不晚于项目截止日期后1日进入我国国境；参加其他国家/地区项目的不得早于项目开始日期前2日离开我国国境、不晚于项目截止日期后2日进入我国国境。不擅自变更行程、不无故逗留不归，不利用签证/签注的有效期或其他如往返转机而产生的时间空档开展与所申报项目无关的任何活动，不前往交流目的地以外的国家/地区。
7. 获批后，不随意变更交流国家/地区、交流单位。若1个团组项目的实际开展时长少于1周（含往返时间）或本科生人数少于10人，本科生院不予资助。
本单位已仔细阅读以上内容并承诺遵守。

	支撑
材料
清单
	1. 接收单位邀请函（必要）
	☐有   ☐无

	
	2. 合作协议书复印件
（如有，必须提供）
	☐有   ☐无

	
	材料不齐原因：

	
	[bookmark: _GoBack]以上材料按序排放、用长尾夹固定在申请书之后。

	申报
单位
意见
	项目负责人（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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